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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首次对配合造假方同步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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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上周五沪指高开，盘中
冲高回落，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五涨跌互现，受银
行股拖累，沪指逆势下跌0.7%，盘
面上近3400只个股上涨，有色金
属、多元金融板块表现较好。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54只，跌停3
只。技术上看，沪指失守5日均
线，两市合计成交15411亿元环
比略减；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
失守5小时均线，沪指60分钟
MACD指标率先出现死叉；从形态
来看，指数间的轮涨正在进行中，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均刷新了近期
高点，沪指显然是对前期箱体顶

部进行了回踩，由于各股指均线
仍保持多头排列，后市仍有望继
续震荡走高。期指市场，各期指
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增加。综
合来看，随着更多的交易制度改
革，慢牛行情已深入人心，短期市
场仍有一次冲高的机会。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没有操
作。目前持有华创云信（600155）
130万股、鲁信创投（600783）60万

股、爱建集团（600643）180万股、电
投能源（002128）26万股、润泽科技
（300442）10万股、同花顺（300033）
2万股、矽电股份（301629）3万股、智
莱科技（300771）40万股、振江股份
（603507）18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3491021.3元，总净值60922321.3
元，盈利30361.16%。

周一操作计划：同花顺拟不
低于295元高抛，爱建集团拟不
低于7.45元高抛，润泽科技拟择
机高抛，振江股份拟适当加仓，
智莱科技、矽电股份、华创云信、
电投能源、鲁信创投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一次机会

证监会近日对南京越博动
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越博
动力，已退市）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除拟对上市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相关董监高等造假责
任人依法严惩外，还拟对两名配
合造假主体一并严肃追责。

连续4年财务造假
越博动力及高管被处罚

经查，2018年至2022年，越
博动力通过虚构新能源汽车动
力总成销售等业务、虚假出售资
产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
相关年度报告等存在虚假记
载。证监会拟对越博动力及相
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以合计
3080万元罚款，并对其中两名主
体采取8至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在越博动力财务造假过程
中，于某、贺某提供其控制或联
络的多家公司配合越博动力开展
虚假业务，与越博动力构成共同
违法，证监会拟对其分别处以200
万元、30万元罚款。此外，对发现
涉嫌犯罪情形的，证监会将依法
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财务造假是侵蚀市场根基

的毒瘤，一直是证监会的重点打
击对象。近年来，证监会严格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聚焦重点领域
和市场关切，通过严厉打击虚构
业务、滥用会计政策等信息披露
违法行为，坚决做到“长牙带
刺”、有棱有角，“惩防治”并举，
努力塑造良好市场生态。在严
厉打击发行人、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违法主体的同时，证监会始终
紧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董监高等“关键少数”，严防
保荐、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看
门人”失守，通过压实上述主体
责任、强化“全链条”追责等，全
力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保
驾护航。

第三方主体配合
成近年财务造假新特点

第三方主体配合、串通上市
公司实施造假，双方乃至多方形
成利益链、“生态圈”，是近年来
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的新特点，不
仅扰乱市场秩序，且严重污染市
场生态，必须予以严厉打击。证
监会一直积极探索通过多种方
式实现对配合造假方的严肃追
责，于去年6月联合公安部、财政

部等部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
工作的意见》，确立了财务造假
综合惩防体系，明确了严厉打击
配合造假、强化对配合造假方追
责的工作内容。在越博动力案
中对配合造假方直接处罚，是证
监会落实中央要求的重要举措
之一，后续证监会将综合运用直
接立案处罚、移交有关主管部门
处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等多种方式，全面强化对配合
造假方的追责，联合各方共同塑
造良好市场生态。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严格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追首恶”与“打帮凶”并举，进一
步强化对造假责任人及配合造
假方的追责，通过强化行政、民
事、刑事立体化追责体系，全面
惩处财务造假的策划者、组织
者、实施者、配合者，坚决破除造
假利益链、“生态圈”。同时，对
于主动整改、积极配合调查有立
功表现的相关配合造假主体等，
证监会一贯坚持宽严相济的执
法政策，将通过依法从轻、减轻
或不予处罚等方式，予以从宽处
理。 据新华社

财报造假
虚增收入近25亿元

据了解，*ST紫天去年
联合审计机构北京亚泰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下称北京亚泰）拒绝、阻
碍监管部门执法，市场即猜
测其目的是隐瞒财务造假重
大违法行为。

*ST紫天6月28日公告
显示，福建证监局查实，*ST
紫天通过虚构短信发送服务
业务、虚增互联网广告费代
充值业务等行为虚增收入及
利润。因虚增收入、利润金
额大、比例高，违法行为恶
劣，*ST紫天、相关人员合计
被处以3840万元罚款。

据调查，*ST紫天连续
两年合计虚增收入24.99亿
元，存在造假行为：

2022年年度报告中，
*ST紫天虚构互联网广告费
代充值业务、短信发送服务
业务等行为，导致2022年年
度报告虚增收入7.78亿元、
虚增利润0.85亿元，分别占
比年度营业收入的44.59%、
利润总额的35.99%。

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
*ST紫天在云服务业务未开
工、未经客户验收通过且未
收到任何款项情况下提前确
认营业收入，导致2023年半
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2.07
亿元、利润0.79亿元，占比当
期营业收入14.56%、利润总
额51.64%。

2023年年度报告中，
*ST紫天旗下孙公司宁波麦
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开展
的互联网广告费代充值业务

中未取得商品控制权，其身
份是代理人，应当按净额法
确认收入；但*ST紫天采用
总额法确认收入，导致2023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17.21亿元、占比当期营业收
入78.63%。

对此，福建证监局根据
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拟
决定对*ST紫天处以“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
罚，并处以850万元罚款；对
姚小欣等12位公司管理人员
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至
400万元不等的罚款。*ST
紫天时任董事长姚小欣、
*ST紫天财务总监李想因违
法行为恶劣，情节特别严重，
福建证监局拟决定对其采取
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此外，*ST紫天还因未
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
年度报告，福建证监局拟决
定对*ST紫天处以“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并处以350万元罚款；对李
想给予警告，并处以140万
元罚款；对*ST紫天现任董
事长兼董秘宋庆、现任董事
兼总经理李琳给予警告，并
分别处以100万元罚款。

*ST紫天及相关高管因
涉嫌拒绝、阻碍执法，福建证
监局拟决定，对*ST紫天处
以“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罚，
并处以100万元罚款；对公
司相关管理人员处以“责令
改正”的行政处罚，并合计处
以280万元罚款。

警惕退市风险
已有人提起赔偿诉讼

同时，*ST紫天发布《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显示，*ST紫天于
2025年2月14日被责令改正
但至今仍未整改，在2025年
5月2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若公司在2025年7月
19日前仍未完成整改，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ST紫天
因财务造假，触及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
被叠加退市风险警示，可能
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业内人士表示，*ST紫
天已触及多重退市风险，因
在2025年2月14日被监管部
门责令改正但至今仍未整
改，预计最快将于7月19日达
到终止上市期限。

此外，公安机关也于
2024年9月对*ST紫天隐匿会
计凭证罪进行刑事立案。
*ST紫天相关行为达到“违规
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
追诉标准，后续公安机关可能
会继续对其进行刑事追责。
据了解，目前已有投资者向地
方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据上海证券报微信公众号

6月28日，*ST紫天发布公告提示，因连续两年累计虚增收
入近25亿元，其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此外，*ST紫天
因在2025年2月14日被福建证监局责令改正但至今仍未整改，
预计最快将于7月19日达到规范类退市期限而被终止上市。

记者27日从国家税务总局
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
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
送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
布《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
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和《关
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
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
若干事项的公告》，就规定具体
操作事项进行了明确。

《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
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主要
从实操的角度，围绕规定中的“谁
来报、报什么、怎么报、不报怎么
办”四个方面问题进行细化明
确。围绕“谁来报”，列举了网络
商品销售平台、网络直播平台、网
络货运平台等8类常见的互联网
平台，明确了涉税信息的报送主
体。围绕“报什么”，明确了互联
网平台企业报送自身基本信息，
以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的具体类别、
内容和口径。围绕“怎么报”，从
减轻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负担的
角度，细化规定了互联网平台企
业报送基本信息、身份信息、收入
信息的时间节点和报送渠道，并
就首次报送涉税信息作出安排；
同时明确了延期、更正和终止报
送涉税信息的规定。围绕“不报
怎么办”，明确将未按规定报送、
提供涉税信息的情形纳入纳税缴
费信用评价管理范围并向社会公
示等。此外，严格规范税务机关要
求互联网平台企业及相关方提供
涉税信息的程序，避免频繁打扰。

《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
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
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主要针
对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
取得劳务报酬或服务收入等场
景，从“两个减负”的角度，进一
步突出与规定的衔接。一方面，

优化劳务报酬所得个税预扣预
缴方式，允许按照累计预扣法预
扣预缴税款，既可以扣除每月
5000元的减除费用，还可以在
此基础上按照3%至45%七级累
进预扣率计算税款，有利于减轻
平台内从业人员预缴税款负
担。另一方面，细化增值税及附
加税费代办申报相关规定，明确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相关要求，
有利于减轻平台内从业人员的
办税负担，同时避免互联网平台
企业重复报送相关涉税信息。

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
发展司负责人表示，为确保规定
第一时间落地见效，两项配套公
告细化明确规定实施的具体要
求，既便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依照
执行，也能够有效提升税收服务
与管理效能，进一步营造公平统
一的税收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相关配套公告

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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